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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揭露事項
、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，本專家未與當事人、 關係
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。

、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， 本專家未受當事人‵ 關係
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賁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。

、 無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專業意見或資料

、 中華民國 98年5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ll4條之2第
1項第1款規定‥「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，應就
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，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' 並按超額
分配之金額 ' 處一倍以下之罰鍰︰ 一、違反第66條之2第2
項、 第66條之3或第66條之4規定，虛增股束可扣抵稅額帳
戶金額 ' 或短計第 66條之6規定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金
額，致分配予股束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，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
抵稅額者 ‧‧‧‧‧‧ 」 (下稱系爭規定)。 請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 ，
並提供柏關責料︰

(一) 系爭(98. 5. 27 修正公布)規定之立法理由為何?營利事業如

發生系爭規定所列之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 金額錯誤虛增之情
形 ， 將如何致生國家稅收之減損及衍生其他不利益﹖ 系爭規定
所定 ， 貴令瑩利事業應補繳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」 及處以
「罰鍰」 ， 二者如何定性﹖以帳戶金額記載錯誤虛增與正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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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問之差額 ， 貴令營利事業補繳，是否具合理關聯性﹖
立法理由(98﹒5'27修正公布)如后 ︰

(A)行為時系爭規定(98˙5˙27修正公布)之立法理由 ﹕「二、按
營利事業未依第六十六條之二至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計算可
扣抵稅額，致超額分配者，將造成國厙稅源流失'影響國家
資金調度。考量個案之達章事實情形不一 ， 不宜逕採劃一之
處罰方式' 爰修正第一項處罰倍數為一倍以下 ， 以利稽徵機
關得按個案違章情節輕重 ， 彈性調整其罰度。三、按營利事
業達反第六十六條之七規定 ， 將可扣抵稅額分配給免 設
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者 ， 將造成國庫稅源流失 ， 影響國家資
金調度 。 惟考量個案之違章事實情形不一 ， 不宜逕採劃一之
處罰方式， 爰修正第二項處罰倍數為一倍以下 ， 以利稽徵機
關得按個案達章情節輕重 ， 彈性調整其罰度 。 」

〈B)行為前第一百十四條之二 (86.l2﹒30土曾訂公布) 第1項條
文 ︰ 「營利事業有左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， 應就其超額分配
之可扣抵稅額 ，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，並按超額分配之金
額'處一倍之罰鍰︰ 一、達反第六十六條之二第二項 、 第六十
六條之三或第六十六條之四規定 ' 虛增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金
額 ， 或短計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之帳盞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金
額 ， 致分配予股束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，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
抵稅額者。 二、達反第六十六條之五第一項規定 ， 分配予股束
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， 超過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束可扣抵
稅額帳戶餘額者。三、違反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 ， 分配股利淨
額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'超過規定比率 ， 致所分配之可扣抵
稅額 ， 超過依規定計算之金額者。 」。

立法理由 ︰「一 、本條新增。二、 第一項明定瑩利事業有
各款情形以致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時 ， 該營利事業應負補繳稅
額及繳納罰鍰義務之規定。三、 第二項明定不得分配可扣抵稅
額之營利事業 '違反規定之處罰 。四‥˙˙˙˙˙˙˙˙ . 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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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營利事業如發生系爭規定所列之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「錯
誤虛增 ˍ 之情形，將如何致生國家稅收之減損及衍生其他不利
益﹖
說明 ︰

(A〉 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」 有二種原因(a)虛增股束可扣抵稅額
帳戶 金額(b)短計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 金額(餘額即累積
之存量) 。
本件(最高行政法院106 年度裁字第 1645 號裁定〉聲請案係

稅額扣抵比率應為21﹪，卻誤算為23﹪， 致在無虛增股束可扣
抵稅額帳戶加項金額之情形下 ， 因稅額扣抵比率 21﹪言吳算為
23﹪致超額分配股束可扣抵稅額 ， 並同額短計帳載累積未分配
盈餘帳戶 金額(餘額即累積之存量) 。

(B〉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「錯誤虛增」' 包括(a)不應計入卻

計入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之加項 ， 及〈b)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
餘額之低額分配股束可扣抵稅額 ， 而使帳戶餘額同額虛增 。

(C)不應計入卻計入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 之加項(如將所得稅罰
鍰、 滯納金及利息計入加項) ， 將造成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餘
額之錯誤虛增 ， 從而在股利淨額(股束會決議分配之股利)不
變且可扣抵稅額比例不變之情形下 ' 將虛增所分配股利淨額
之股束可扣抵稅額(被乘數虛增X乘數不變%=乘積虛增) ， 並同
額虛增股利總額(股利淨額十股東可扣抵稅額) 。 中革民國境
內居住之個人股束如將此股束可扣抵稅額虛增數 ， 依所得稅
法第 71條規定 ， 申報扣抵應納所桿稅 ， 將同額減少國庫稅
收。

〈D〉僅於超額分配股束可扣抵稅額其中所含之 「 營利事業之盈餘
未分配者 ， 應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」，始可由非中莘
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， 及依第七十三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
得稅之營利事業(如本件外資法人股東〉得抵繳該股利淨額或
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， 從而同額造成國庫損失。

(a)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一 ︰「螢利事業繳納層八十七年度或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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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'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，得於盈餘
分配時' 由其股束、社員 、合夥人或資本主將獲配股利總
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， 自當年度綿合所得稅結算申報
應納稅額中扣抵 。 」。

立法理由 ︰「一、本條新增。二、揭示兩稅合一制度
之基本規定﹔並明定營利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得
由股束、社員 、合夥人或賁本主依規定扣抵其應納之綜合
所得稅額 。 」。 (附件l)

(b)同法第七十三條之二︰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， 及
依第七十三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營利事業 ， 其
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 ， 不適用第三條之
一規定。但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稅額 ， 其層依
第六十六條之九規定 ， 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
分之稅額 ， 得抵繳該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
額 。 前項規定之抵繳稅額 ， 應以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
額之百分之十為準 ， 按分配日 已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
所得稅之盈餘， 占累積未分配盈餘之比例計算之。 」。
立法理由 ︰「一 、本條新增。 二、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制
後， 營利事業之盈餘未分配者，應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
業所得稅 ， 如不得扣抵其在我國之應納稅額 ， 將使其稅
頁 ，車交改制前增力口，恐影響僑外投資意願。爰於第一項
但書明定 ' 其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 ， 屬
於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之稅額 ， 可抵繳該
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款 。 」。 〈附件 2)

(c)第七十三條第一項 ︰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， 及
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
業 ，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第八十八條規定之各項所得者，
不適用第七十一條關於結算申報之規定 ' 其應納所得稅
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'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之﹔如
有非鏖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 ， 並於該年度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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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稅申報期限開始前離境者 ， 應離境前向該管稽徵機關
辦理申報，依規定稅率納稅﹔ 其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
限內尚未離境者 ， 應於申報期限內依有關規定申報納
稅。 」， 立法理由 ‥「非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' 事
實上無從辦理申報 ， 故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適用二蛀
繳竣晝之避法， 以昭簡便。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
人， 有營業收入或技藝報酬所得者，於離開國境時， 比
照美國聯邦內地稅局辦法，加強控制 ， 以杜絕逃漏'並
規定營業代理人負貴代理申報納稅或負貴扣繳， 以利稽
徵 。 」 (附件 3〉

3﹒ 系爭規定所定 ， 貴令營利事業應補繳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
額」 及處以 「罰鍰」， 二者如何定性?
說明 ︰
(A〉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錯誤虛增加項 ， 此為永久性差異 '
即不能經由以後年度之少分配以逐漸稀釋此超額分配數。 但
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(被乘數)正確 ， 可扣抵稅額比例(乘
數〉錯誤偏高 ， 致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者， 必導致股束可扣
抵稅額帳戶餘額(被乘數)同額虛減 ， 故能經由以後年度因乘
積虛減而少分配， 以逐漸稀釋此超額分配數， 故為暫時性差
異 ， 此並有類似稅捐稽徵法第 48_l 條第1項之情形。

行政院83˙ 6﹒ 29 台83 言斥字第 24755 號再訴願決定意旨 ︰
「 ‧‧‧‧‧‧ .﹒ ，審諸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旨在鼓勵納
稅義務人自動向稽徵機關補報補繳所漏稅捐 ， 如因申報年度
錯誤， 即認無該條兔罰規定之適用 ，是否盡符立法原意 ， 尚
待研酌 。 」 (附件4， 見民國 83年1l 月 23 日總統府公報第
5951號第 l7~18 頁)

(B〉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」 其最終獲配股束可分為三類情形
(無須逐筆查核個別股束是否已扣抵其應納稅額〉 ︰ (甲)類即
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一 ︰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。 (乙〉類即
第七十三條之二但書 ︰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﹐及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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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三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瑩利事業 ， 但 「超額分
配之可扣抵稅額」 蛙依第六十六條之九規定 ， 加徵百分之
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之稅額者 。 (丙〉類即第七十三條之二
本文﹕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， 及依第七十三條規定繳
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營利事業 ， 但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
額」 胤依第〞六十六條之九規定 ， 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
所得稅部分之稅額者 。

依上法律三分法架構(即已生同時考量稽徵成本及簡化稽
徵之效果) ， 於判斷是否造成國家稅收減損時， 自無須逐筆查
核其境內居住者股束最終是否 已扣抵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
稅額 ， 或僑外資是否已就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之
稅額 ， 抵繳該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。 而僅須按瑩
利事業除權除息基準日股束名簿所載股束類別 ， 按上揭三類情
形分類處理如后(無須逐筆查核個別股束是否 已扣抵其應納稅
額〉︰
( 甲)類情形 ︰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」 於當年度必定同額造

成國家稅收之減損 ， 故應貴令營利事業全額補繳，
並全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。

(乙)類情形︰僅於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」 內 ， 其屬依第六
十六條之九規定 ， 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
分之稅額'始會造成當年度國冢稅收之減損。故僅
應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該部分稅額 ， 並僅按該部分稅
額處′倍以下之罰鍰。 至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
額」 中非屬上述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
之稅額部份 ， 則 自可於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帳面調
整更正補回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' 並於帳面調整
日計入股束可扣抵帳戶 即可 。

(丙)類情形 ︰ 因永遠完全不會造成國家稅收減損及影響國家資
金謂度 ' 故自可於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全額帳面調
整更正補回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， 並於帳面調整

】_
「ˉ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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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計入股束可扣抵帳戶 即可。
(C)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︰「營利事業有下列
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， 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， 貴令營
利事業限期補繳'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 ， 處一倍以下之罰鍰︰
一、違反第66條之2第2項、 第66條之3或第66條之4規
定 ， 虛增股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， 或短計第66條之6規定之
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金額 ， 致分配予股束或社員之可扣抵
稅額 ，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者 ‧‧‧‧‧ 」， 不諭(甲)類、
(乙)萎頁、(丙)類何類情形 ，均就其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」，
責令瑩利事業限期全額補繳，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 ， 處一倍以
下之罰鍰。此項罰鍰，故就(甲)類情形 ， 可全部歸屬漏稅罰 。
就(乙)類情形，可部分歸層漏稅罰 ，部分歸屬行為罰 。就(丙)
類情形 ，則應全部歸層行為罰 。從而就〈乙)類情形(丙)類情形
其屬行為罰部分卻按漏稅罰 ， 限期補繳 ， 並按超額分配之金
額 ， 處一倍以下之罰鍰，有違比例原則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
解釋罪刑相當原則 。

(D〉立法者既將扣抵情形分成上述(甲〉 、 (乙〉 、 (丙) 三類情
形 ， 則自可按(甲) 、 (乙) 、(丙) 三類情形(無須逐筆查核個
別股束是否已扣抵其應納稅額) ' 分別就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
額」 所可能造成當年度國冢稅收減損金額(不必就個別股束逐一
計算〉 ，按此三類情形責令營利事業分別補繳可能造成當年度
國家稅收減損金額 ， 並按可能造成當年度國家稅牧減損金額，
分別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' 始符合比例原則 o 所得稅法第 114條
之2第 1項第1款規定' 不論(甲) 、〈乙) 、(丙) 何類情形，
不諭有否造成國庫稅源流失 ， 影響國家資金詞度 ， 均就其 「超
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」'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全額補繳 ， 並按超額
分配之金額，處一倍以下之罰鍰。承上'就(甲) 類情形具合理
關聯性。就(乙)類情形 ， 則部分不具合理關聯性。但就 (丙〉類
情形 ， 則完全不具合理關聯性。

(二)如瑩利事業股東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， 及在中華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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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〈下併稱境外人
士)， 而有系爭規定所定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情形 ， 此等境外
人士股束是否有持虛增之 「 股束可扣抵稅額」 進行所得稅申報
扣抵 ， 從而造成國家稅收之減損或衍生其他關於稅務行政之不
利益之可能?
說明 ︰
(乙)類情形 ，僅 「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」 內 ， 其層依第六十
六條之九規定，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之稅額，始
就該部分稅額會造成當年度國家稅收減損及影響國家貴金調
度。 (丙)類情形 ， 則永遠完全不會造成國家稅收減損及影響國
家賁金調度，

因 「凡非境內居住之個人、 外國人、 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之華僑、在中莘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瑩利事業及大陸地
區人民、單位'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各類所得， 給付人 (扣繳
義務人〉 辦理所得稅扣繳時 ， 應使用本中英文對照之扣繳憑單
(附件 5〉 ， 除依照當年度規定之 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 暨 「薪
資所得扣繳辦法」 及有關規定辦理外 ， 並請汪意下列填寫方
法。 」 為各類所得扣 (免) 繳憑單填報說明(附件 5)所明示 。 故
計算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給境外人士之總金額 ， 實層 簡易可
行。

、 系爭規定未區分營利事業之股束為境內或境外人士 ， 而就其股
束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錯誤之情形 ， 一律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
額分配之金額及處罰 ， 是否達憲﹖又同法第 73條之2但書之規
定 ， 是否影響上開違憲與否之判斷﹖
說明 ︰
不論是否 「造成當年度國家稅收減損及影響國家資金調度」 ， 均
一律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之金額及處罰 ， 已牴觸憲法第
l5條、 第22條及23條而當然達憲。 又同法第73條之2本文及
但書之規定 ， 均當然影響上開達憲與否之判斷。

謹 呈

圃附
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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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鈞鑒
附件︰
1.所得稅法第3條之1之立法理由 。
2˙所得稅法第 73 條之2之立法理由 。
3.所得稅法第 73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 。
4.行政院83‧6‧29 台 83訴字第 24755 號再訴願決定。
5.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樣張及各類所得扣 〈兔) 繳憑單
填報說明 。

具狀人︰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稅制枕務委員會




